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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微反应高效合成精细化学品节能示范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这一重大战

略决策，落实山东能源集团要求，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安排和区域协调发

展，全力打造化工行业和山东能源集团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的“先行

者”“排头兵”，推动企业在新一轮能源变革升级的浪潮中积极把握主动、

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50亿元，建设“微

反应高效合成精细化学品节能示范项目”，主要建设 3000吨/日半废锅

粉煤气化装置、变换、气体净化、变压吸附制氢、深冷分离、硫回收制

酸、40万吨/年辛醇装置及配套公用工程装置，以丙烯以及气化平台产

出的合成气、氢气为原料生产辛醇，同时装置富余合成气为厂区规划项

目提供原料气。本项目通过实施能源化工延链补链行动，推动煤炭清洁

高效转化，打造平台化原料集中生产，下游产品多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同时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不断向高端化、园区化、终端化升级，

构建“从原料到终端”的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微反应高效合成精细化学品节能示范项目

现 已 取 得 山 东 省 建 设 项 目 备 案 证 明 ， 项 目 代 码

2407-370400-89-01-67505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兖矿鲁南化工有限

公司开展并完成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

2025年 9月 22日，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在滕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tengzhou.gov.cn/）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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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征求意见

稿查阅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的途径等，以及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在网络公示期间，我

单位同步通过枣庄日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进行了公示。

2025年 10月 31日，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在滕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tengzhou.gov.cn/）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

示，报批前公示主要公示内容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示版)和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环保部令第 4号）。

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没有收到单位、群众质

疑、反对本工程建设的相关意见。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具体要求及执行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公众参与具体要求及执行情况
条款 具体要求 项目执行情况

第三

十一

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

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

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

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

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

环境部制定。

本项目所在鲁南高

科技化工园为通过

山东省人民政府认

定的化工园区之一，

2011 年 9 月山东省

环境保护厅以“鲁环

审[2011]210 号”对

《鲁南高科技化工

园区环境影响报告

书》予以批复，园区

规划环评已开展了

公众参与，且本项目

建设性质、规模符合

规划环评及审查意

见相关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第三

十一条，本项目免于

开展首次信息公示，

并于鲁南高科技化

工园区网站进行了

第十

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

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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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具体要求 项目执行情况

征求意见公示，公示

有效期 5个工作日，

同时进行了2期报纸

公示；项目报批前编

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并将报批版报告书

及公众参与说明通

过网络公开。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第十

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

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

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

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

等多种形式发布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

第十

九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

当组织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

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

（二）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

（三）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向公

众反馈的情况等。

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

第二

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

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

众参与说明。

第三

十一

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

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

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

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三）免予采用本办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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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依法批准

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

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

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

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三）免予采用本办

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所在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为通过山东省人民政府认定的化

工园区之一，2011年 9月山东省环境保护厅以“鲁环审[2011]210号”

对《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2017年 5月山东

省环境保护厅以“鲁环审[2017]27号”对《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环境影

响跟踪评价报告书》予以批复。园区规划环评及跟踪评价均已开展了公

众参与，且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符合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相关要求。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一条，本项目免于开展

首次信息公示，相关信息纳入征求意见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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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5年 9月 22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建设

单位在滕州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tengzhou.gov.cn/）进行了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5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含：（1）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

本情况；（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名称；（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起止时间；（6）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等。并通过联合日报对征求意见相关内容进行同步公示。

根据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

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

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

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

开内容一并公开；（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

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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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公示网站为滕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tengzhou.gov.cn/），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属于当地公开的

政府网站，在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进行环评信息公开、公参公示和全本

公示以及其他环境信息公示发布，生态环境管理和政务审批部门认可，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和配套文件以及相关环境信息公示

网络发布平台要求。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

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5年 9月 22日至 2025年 9月 27日

网址：http://www.tengzhou.gov.cn/

网站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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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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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根据《办法》

第十一条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

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9月 24日和 2025年 9月 26日在《枣庄日报》进行了两次公示。

《枣庄日报》是中共枣庄市委的机关报，是从 1958年创办的《峄

县农村》报及以后的《枣庄工人报》《枣庄市报》《枣庄通讯》沿革来

的。1980年正式改为《枣庄日报》，1993年改为对开大报。伴随着改

革开放，枣庄日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今天，她奉献给英雄的鲁南

大地 300万读者的，是一张开放的、闪烁着时代光辉和地方特色的党委

机关报。

为提高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

我公司选取《枣庄日报》进行环评信息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

报纸公示的相关截屏见图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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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2025.9.24 枣庄日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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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2025.9.24 枣庄日报公示截图



- 11 -

图 3-3（1） 2025.9.26 枣庄日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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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2025.9.26 枣庄日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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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所在地（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环评单位在公

司所在地（济南市历下区羊头峪路 2号鸿苑大厦 23楼）分别提供纸质

的《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微反应高效合成精细化学品节能示范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供公众查阅。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

有公众前往上述两处场所查阅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4 报批前公示

4.1 公示内容及日期

报批前公示主要公示内容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示版)和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环保部令第 4 号），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0月 31日。

4.2 公示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滕州市人民

政府网站（http://www.tengzhou.gov.cn/），本项目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

网络公示时间：2025年 10月 31日

公示网址：http://www.tengzhou.gov.cn/

网页截图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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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报批前网上公示截图

4.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所在地（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环评单位在公

司所在地（济南市历下区羊头峪路 2号鸿苑大厦 23楼）分别提供纸质

的《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微反应高效合成精细化学品节能示范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公示）供公众查阅。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往上述两

处场所查阅报告书。

4.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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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性意见，

因此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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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1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调查者都是支持本项目的建设，没有收到公众的反对意见，其中公

众来电主要为项目招工计划、投产时间、设备推销等信息，因此不需要

对公众意见进行处理。

6.2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绝大多数调查者都支持本项目的建设，没有收到公众的反对意见，

因此不需要对公众意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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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守诺



- 18 -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微反应高效合成精细化学品节能示范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

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注：

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

法》规定，

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

目环评无关

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

参内容）

1 您是否了解该项目？ □A.了解 □B.不了解

2 您最关心的环境问题？

□A．地表水污染 □B．地下水

污染

□C．空气污染 □D．噪声污

染

3
您认为项目对周围目前的环境

质量总体影响情况如何？

□A.较好 □B.一般 □C.较

差

4
您认为项目对周围的环境空气

质量如何？

□A.严重污染 □B.轻微污染

□C.一般 □D.较好

5
您认为项目对周边地表水质状

况如何？

□A.严重污染 □B.轻微污染

□C.一般 □D.较好

6
您认为项目对当地浅层地下水

水质影响状况如何？

□A.严重污染 □B.轻微污染

□C.一般 □D.较好

7
您对固体废物处置措施是否满

意？

□A.严重污染 □B.轻微污染

□C.一般 □D.较好

8 您的饮用水源是？
□A.自来水 □B.浅井水

□C.深井水

9
您认为项目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主要表现在？

□A.环境空气 □B.地表水

□C.地下水 □D.噪声

10
您认为本项目的建设是否会加

重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
□A.会 □B.不会

11
您对本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满

意吗?

□A.满意 □B.一般 □C 不

满意

12
您认为该项目对当地发展所起

的作用？

□A.重要 □B.一般 □C.没

有

13
环评中相关措施得到落实，您认

为该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是

否可以接受？

□A.可以 □B.不可以

15
综合利弊，您是否赞成该项目的

建设运营？
□A.赞成 □B.不赞成

16 其他意见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 19 -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

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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